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转发市规划局拟定的天津市

城乡规划编制计划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规划局拟定的《天津市城乡规划编制计划管理规定》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3月8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城乡规划编制计划管理规定

市规划局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天津市城乡规划编制工作的管理，完善城乡规划编制体系，及时、合理、高质量地编制城乡规划，引领城市发展，根据《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列入计划管理的城乡规划，是指由市行业主管部门、区人民政府、国家级和市级功能区管理机构（以下统称规划编制组织单位）组织编制，由市人民政府审批的综合性规划项目和专项规划项目，以及重大区域性规划研究。（详见附件）

　　第三条  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城乡规划的计划管理工作。

　　第四条  规划编制组织单位应根据本地区、本行业的发展需要组织编制列入计划管理的相关规划，编制前应向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书面提出规划编制计划申请，并附申请书及相关材料。

　　第五条  规划编制组织单位提交的申请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规划编制的具体范围和期限；

　　（二）规划编制的目的和依据；

　　（三）上一层次规划和有关文件对规划编制对象的规定和要求；

　　（四）规划编制的主要内容；

　　（五）规划编制成果形式及要求；

　　（六）规划编制工作开展方式；

　　（七）规划编制工作进度安排；

　　（八）规划编制经费预算与来源；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重大区域性规划研究申请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规划研究的具体范围和目的；

　　（二）有关文件对规划研究对象的规定和要求；

　　（三）规划研究的主要内容；

　　（四）规划研究成果形式及要求；

　　（五）规划研究工作进度安排；

　　（六）规划研究经费预算与来源；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六条  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申请编制计划立项的城乡规划进行审查，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专门组织专家论证，全面、综合平衡，形成审查意见。

　　第七条  对于申请编制计划立项的城乡规划项目，重点审查内容包括：

　　（一）规划编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规划编制内容是否全面，深度是否满足城乡建设需要；

　　（三）规划编制内容是否符合上位规划与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四）规划编制工作的组织安排是否合理。

　　对于申请编制计划立项的重大区域性规划研究，重点审查规划研究的必要性、研究内容的前瞻性和指导作用。

　　第八条  城乡规划编制计划立项申请经审查合格的，由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正式函复申请单位，申请单位据此开展有关规划编制、规划研究工作。

　　第九条  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全市城乡规划编制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条  对列入计划管理的城乡规划，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做好综合平衡、规划审查。未列入计划管理的城乡规划，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不予进行综合平衡、规划审查，财政部门不得予以经费支持。

　　第十一条  列入计划管理的城乡规划的修编，执行本规定。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列入计划管理的城乡规划
附件

列入计划管理的城乡规划

　　一、总体规划包括市域城乡总体规划、区总体规划、国家级和市级功能区总体规划。

　　二、近期建设规划是指市域近期建设规划。

　　三、控制性详细规划包括中心城区、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管辖范围以外国家批准的功能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四、专项规划包括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交通设施、资源与环境保护、安全防灾减灾、住房、工业物流、商业设施等类型规划。（详见专项规划编制类型一览表）

　　五、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类规划包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

　　六、重点地区城市设计是指天津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区域性城市设计和重点地区城市设计。

七、重大区域性规划研究是指对天津市城市空间有重大影响的前期规划研究和规划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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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造林绿化规划
	
	抗震规划（地震监测设施规划）

	
	地下空间规划
	
	消防规划

	公共服务设施类
	环卫设施布局规划
	
	除涝规划

	
	民政设施布局规划
	
	人防工程规划

	
	邮政设施布局规划
	
	

	
	教育设施布局规划
	
	气象设施布局规划

	
	体育设施布局规划
	
	应急避难场所规划

	
	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
	
	

	
	文化设施布局规划
	商业设施类
	商业/现代服务业布局规划

	交通设施类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市政基础设施类

	燃气规划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供热规划

	
	公共交通规划
	
	供水规划

	
	干线公路网规划
	
	排水规划

	
	加油加气站布局规划
	
	再生水规划

	
	停车设施规划
	
	电力布局规划

	工业物流类
	工业布局规划
	住房类
	住房建设规划

	
	
	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与本市有关政策文件中要求编制的其他专项规划

	
	物流业空间布局规划
	
	



